
 

股票简称：必贝特                                   股票代码：688759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BeBetter Med Inc. 

（住所：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崖鹰石路 25 号 A-3 栋第

八层 802 房）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 

 

 

保荐人（主承销商）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席主承销商 

（深圳市罗湖区红岭中路 1012 号国信证券大厦十六层至二十六层） 

 

 
 

二〇二五年十月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1 

特别提示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必贝特”、“本公司”、“发行

人”、“公司”）股票将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科创成长

层》，上市时未盈利的科创板公司，自上市之日起纳入科创成长层。截至本公告

披露日，必贝特尚未盈利，自上市之日起将纳入科创成长层。 

普通投资者参与科创成长层股票或者存托凭证交易的，应当符合科创板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的要求，并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在首次参与交易前以纸

面或者电子形式签署《科创成长层风险揭示书》，由证券公司充分告知相关风险。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应充分了解股票市场风险及本公司披露的风险因素，在新

股上市初期切忌盲目跟风“炒新”，应当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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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声明与提示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本 公 司 提 醒 广 大 投 资 者 认 真 阅 读 刊 载 于 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网 站

（http://www.sse.com.cn）的本公司招股说明书“风险因素”章节的内容，注意风

险，审慎决策，理性投资。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上市公告书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

查阅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全文。 

如无特别说明，本上市公告书中的简称或名词的释义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说明书中的相同。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新股”）上市初

期的投资风险，提醒广大投资者充分了解交易风险、理性参与新股交易，具体而

言，上市初期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一）涨跌幅限制放宽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2023 年修订），科创板股票交易实行价

格涨跌幅限制，涨跌幅限制比例为 20%。首次公开发行上市的股票上市后的前 5

个交易日不设价格涨跌幅限制。科创板股票存在股价波动幅度较剧烈的风险。 

（二）流通股数量较少 

上市初期，因原始股股东的股份锁定期为 36 个月或 12 个月，保荐人相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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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跟投股份锁定期为自公司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公司其他战略配售投资者认

购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股份数量的部分比例限售期为 6

个月或 9 个月。除上述锁定之外，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亦出具了股份锁定的特别承诺，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重

要承诺事项”之“一、相关承诺事项”之“（一）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之“9、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特

别承诺”相关内容。 

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为 45,003.6657 万股，其中本次新股上市初期的无限售

流通股数量为 4,646.1981 万股，占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10.32%。公司上

市初期流通股数量较少，存在流动性不足的风险。 

（三）与行业市盈率和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比较 

根据中国证监会《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公司所属行业

为“C27 医药制造业”，截至 2025 年 10 月 14 日（T-3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发布的该行业最近一个月平均静态市盈率为 31.83 倍。由于公司尚未实现盈利，

不适用市盈率标准。 

主营业务及经营模式与发行人相近的可比上市公司市研率水平具体如下：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T-3 日 

股票收盘价 

（元/股） 

T-3 日公司

市值（亿

元） 

2024 年研发

费用（亿

元） 

2024 年市研

率（市值/研

发费用）

（倍） 

688321 微芯生物 29.60 120.71 2.14 56.53 

688578 艾力斯 102.08 459.36 3.14 146.06 

688192 迪哲医药-U 63.94 293.75 7.24 40.59 

688382 益方生物-U 26.60 153.84 3.84 40.03 

算术平均值 70.80 

数据来源：Wind 资讯，数据截至 2025 年 10 月 14 日（T-3 日）。 

注：以上数字计算如有差异为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造成。 

本次发行价格为 17.78 元/股，此价格对应的发行人摊薄后 2024 年市研率

66.52 倍，低于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4 年市研率平均水平，但仍存在未来发行人股

价下跌给投资者带来损失的风险。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提请投资者关注投资风险，

审慎研判发行定价的合理性，理性做出投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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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 

科创板股票上市首日即可作为融资融券标的，有可能会产生一定的价格波动

风险、市场风险、保证金追加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价格波动风险是指，融资融券

会加剧标的股票的价格波动；市场风险是指，投资者在将股票作为担保品进行融

资时，不仅需要承担原有的股票价格变化带来的风险，还得承担新投资股票价格

变化带来的风险，并支付相应的利息；保证金追加风险是指，投资者在交易过程

中需要全程监控担保比率水平，以保证其不低于融资融券要求的维持保证金比例；

流动性风险是指，标的股票发生剧烈价格波动时，融资购券或卖券还款、融券卖

出或买券还券可能会受阻，产生较大的流动性风险。 

三、特别事项提示 

本公司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招股说明书“第二节 概览”之“一、重大事项

提示”和“第三节 风险因素”的全部内容，充分了解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

审慎作出投资决定，并特别关注其中的以下事项： 

（一）公司是一家拟采用第五套上市标准的生物医药公司，核心产品 BEBT-908

已获批上市，其他产品尚处于研发阶段，公司目前尚未盈利，且预期未来仍需要

较大规模的持续研发投入 

必贝特是一家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专注于创新药自主研发的生物医药企业。

公司聚焦于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重大疾病领域，依托自主研发

构建的核心技术平台，公司持续开发临床急需的全球首创药物（First-in-Class）

和未满足临床需求的创新药物。 

作为一家拟适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五套上市标准的

生物医药公司，公司自成立以来持续进行创新药的研发，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

日，公司已有 1 款“突破性治疗药物品种”BEBT-908（注射用盐酸伊吡诺司他）

用于三线及以上治疗 r/r DLBCL 获批上市，BEBT-209 处于 III 期临床试验阶段，

BEBT-109 已获准开展 III 期临床试验，5 个产品处于 I 期临床试验阶段。此外，

公司还有多个创新药产品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公司目前尚未盈利，核心产品 BEBT-908 已获批上市，公司已在积极推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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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各项工作，需持续投入资源推进市场准入、市场宣传和推广等工作。同时，

为推进在研产品管线研发进展，公司预期未来仍需要较大规模的持续研发投入，

研发费用将持续处于较高水平，公司短期内可能无法实现盈利，从而导致公司短

期内可能无法进行利润分配或现金分红。 

（二）公司已获批上市产品 BEBT-908 商业化相关的主要风险 

1、公司目前仅有 1 款创新药产品 BEBT-908 获批上市，短期内公司商业化

对 BEBT-908 的市场销售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 

公司 BEBT-908 用于三线及以上治疗 r/r DLBCL 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获 CDE

附条件批准上市，为公司产品管线中唯一获批上市的产品，目前公司已在积极推

进该产品的商业化工作。除 BEBT-908 外，公司研发管线中 BEBT-209 处于 III 期

临床试验阶段，BEBT-109 已获准开展 III 期临床试验，5 个产品处于 I 期临床试

验阶段。根据目前的临床试验进展情况，公司核心在研产品 BEBT-209、BEBT-

109 预计于 2027 年获批上市，2027 年以前公司可实现商业化的产品仅有 BEBT-

908。短期内公司商业化对 BEBT-908 的市场销售存在一定程度的依赖。国内目

前已获批上市用于三线及以上治疗 r/r DLBCL 的竞品药物有 6 款，公司 BEBT-

908 与已上市竞品药物相比，采取了差异化的定位和策略且具备相应的差异化竞

争优势，但 BEBT-908 商业化的成果仍受到药品进院、医保纳入、销售网络建设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若 BEBT-908 未来商业化不及预期，将对公司短期内的盈利

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2、BEBT-908 以单臂试验结果申请附条件上市的相关风险 

对于无有效治疗选择的肿瘤（例如晚期难治复发肿瘤或无标准治疗的肿瘤）

患者，由于治疗需求极为急迫，国内外药品监管机构允许依据单臂试验结果附条

件上市。根据《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建立药品加快上市注

册制度，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药物创新。对符合条件的药品注册申请，申请

人可以申请适用附条件批准，附条件批准是近年来 1 类创新药特别是抗肿瘤 1 类

创新药获批上市的常见方式。公司 BEBT-908 首个推进的适应症为 r/r DLBCL，

已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获 CDE 附条件批准上市，获批具体适应症为用于既往接

受过至少两线系统性治疗的复发或难治性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瘤成人患者，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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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三线及以上治疗 r/r DLBCL。 

根据《药品附条件批准上市申请审评审批工作程序（试行）》，附条件批准

上市的药品，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应在规定期限内按照要求完成药物临床试验等

相关研究，以补充申请方式申报。BEBT-908 用于三线及以上治疗 r/r DLBCL 附

条件批准的条件为：上市后应按计划继续完成关键性注册研究，即 BEBT-908 联

合利妥昔单抗（R）对比利妥昔单抗-吉西他滨-奥沙利铂（R-GemOx）或利妥昔

单抗-异环磷酰胺-卡铂-依托泊苷（R-ICE）治疗复发/难治性弥漫性大 B 细胞淋巴

瘤（r/rDLBCL）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多中心、随机、对照、开放性 III 期临床研究。

应在 BEBT-908 获附条件批准注册后 4 年内完成上述临床试验并以补充申请的形

式（若涉及新增适应症，应另行递交上市许可申请）提交研究数据。 

上述上市后关键性注册研究即确证性 III 期临床试验已于 2025 年 1 月启动，

截至目前临床试验推进顺利，但 BEBT-908 用于三线及以上治疗 r/r DLBCL 仍存

在由于上述上市后关键性注册研究未按时完成或研究失败导致产品无法获得完

全批准的风险。此外，产品上市后仍然存在由于药品安全性问题或药品生产经营

过程中因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等情形导致药品上市批准被撤销的风险。 

3、BEBT-908 商业化生产相关的风险 

发行人正在积极筹备产业化基地建设，在发行人制剂产业化基地建设完成并

投入使用前，发行人委托第三方 CDMO 公司进行生产。发行人 BEBT-908 的原

料药和制剂生产具体分别委托常州合全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常州合全”）

和广东星昊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星昊”）。制剂方面，广东星昊已取

得生产 BEBT-908 的《药品生产许可证》；原料药方面，常州合全正在准备 BEBT-

908 的原料药 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符合性检查。若常州合全针对 BEBT-

908 原料药 GMP 符合性检查完成时间有所延后，则发行人 BEBT-908 开展商业

化生产及销售的时间存在延迟的风险并进而可能对发行人盈利情况造成不利影

响。 

（三）公司尚处于研发阶段的在研产品相关研发风险 

除已获批上市的 BEBT-908 用于三线及以上治疗 r/r DLBCL 外，BEBT-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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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其他适应症处于临床试验阶段，公司其他研发管线中，BEBT-209 处于 III 期

临床试验阶段，BEBT-109 已获准开展 III 期临床试验，5 个产品处于 I 期临床试

验阶段。同时，公司还有多个创新药主要产品处于临床前研究阶段。 

1、公司临床试验阶段在研产品临床试验进展及结果不及预期的风险 

新药研发临床试验进展受到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主管部门审

批、临床试验机构数量及内部审批、患者招募情况、临床试验方案的制定与执行、

与外部第三方机构的合作、数据处理及统计分析、与监管机构沟通等。公司临床

试验在招募患者和确定临床试验机构时，可能因入组患者的人数、界定资格标准、

竞争对手同期开展类似临床试验等因素而遇到困难，从而阻碍临床试验的如期完

成。公司在临床试验进展过程中可能遇到不可预见事件从而推迟临床进度，包括

临床试验所需受试者比预期更多、不可预见的安全性问题或不良反应、监管机构

要求修改临床试验方案、出现不明确或不具确定性的中期结果等。上述因素所导

致的临床试验进度推迟可能使公司的临床开发成本增加、在研产品晚于竞品上市

等不利后果，从而对公司业务造成不利影响。 

不同创新药研发企业在研发战略和布局、资金投入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其

在研发选品、产品研发推进等方面也各有不同。公司部分产品管线的适应症存在

研发布局晚于竞争对手、临床试验进度不及竞争对手等情况，可能面临竞争对手

先于公司向市场推出针对相同适应症的同类产品的竞争压力，公司产品获批上市

后也将面临先发者的竞争压力。 

行业实践表明，即使某些候选药物在临床前研究及初期临床试验阶段取得进

展，但由于多种原因可能导致其在临床试验阶段后期未获得理想的安全性及有效

性，甚至导致项目失败。若发行人的临床试验数据最终结果不能达到预期，将使

得发行人对该产品的前期研发投入无法收回，发行人未来的盈利能力也将受到不

利影响。 

2、公司临床前研究阶段在研产品面临不确定性、存在无法推进至临床试验

阶段的风险 

药物早期研发过程需要经过药物作用靶点选择与确认、先导化合物筛选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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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候选药物的选定等阶段，确立进入临床研究的药物。针对筛选出来的候选药

物，研发人员需通过大量的临床前研究工作来论证其安全性与有效性，才能进行

药物的临床试验申请。公司临床前研究阶段的产品存在因临床前研究结果不足以

支持进行新药临床试验申请（IND）或相关申请未能获得监管机构审批通过，从

而无法推进至临床试验阶段的风险。此外，鉴于上述产品尚未进入临床研究阶段，

如果竞争对手的产品先于公司开展临床试验或者相关领域出现突破性进展或技

术替代，将对公司临床前产品的推进造成不利影响。 

（四）本次发行相关的重要承诺和说明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钱长庚及一致行动人蔡雄、熊燕、发行人员

工持股平台广州药擎分别作出业绩下滑情形的相关承诺1，主要内容如下：“若发

行人 2027 年未能实现盈利，则在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的基础上延长本人

/本企业届时所持股份锁定期限 12 个月；若发行人 2028 年未能实现盈利，则在

前项基础上再延长本人/本企业届时所持股份锁定期限 12 个月；若发行人 2029

年/上市之日起第 4 个完整会计年度（孰晚）未能实现盈利，则在前两项基础上

再延长本人/本企业届时所持股份锁定期限 12 个月。前述“届时所持股份”分别

指本人/本企业上市前取得，2027 年、2028 年和 2029 年/上市之日起第 4 个完整

会计年度（孰晚）发行人年报披露时仍持有的股份。” 

本次发行相关方作出的重要承诺及未能履行承诺的约束措施参见本上市公告

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五）本次发行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 

发行人 BEBT-908 针对 r/r DLBCL 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获批上市，其他产品

仍处于药物研发阶段，随着公司产品陆续获批上市销售，将驱动公司业绩持续增

长。 

发行人目前尚未盈利且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短期内公司无法分红。发行人

 

1 发行人是一家采用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创新药企业，考核公司经营业绩的核心指标是新药上

市情况和净利润实现情况。公司核心产品 BEBT-908 针对 r/r DLBCL 已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获批上市，综

上，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以盈利实现年份为重要指标进行股份锁定承

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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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投资者关注公司发行上市后的利润分配政策、现金分红的最低比例、未来达

到分红条件后未分配利润的使用安排和及时回报投资者的具体计划、上市后三年

内利润分配计划和长期回报规划，具体内容参见招股说明书“第九节 投资者保

护”之“二、发行人的股利分配政策情况”。 

（六）公司对未来的预测性信息 

发行人在招股说明书中列载了若干前瞻性陈述，涉及公司未来发展规划、业

务发展目标、未来实现盈利等方面。该等预测性陈述所依据的假设系公司基于审

慎、合理的判断而作出，但亦需提请投资者注意，该等预测性信息存在不确定性，

且鉴于不确定因素的存在，该等预测性信息不应被视为本公司的承诺与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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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注册及上市审核情况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所披露信息的真实、

准确、完整，承诺上市公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依法

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政府机关对本公司股票上市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

表明对本公司的任何保证。 

（一）编制上市公告书的法律依据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上海证

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证券上市公告书内容与格式》

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说明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的基本情况。 

（二）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2025 年 8 月 7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

布《关于同意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

监许可〔2025〕1645 号），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注册申

请。具体内容如下： 

“一、同意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你公司本次发行股票应严格按照报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招股说明书和发

行承销方案实施。 

三、本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四、自同意注册之日起至本次股票发行结束前，你公司如发生重大事项，应

及时报告上海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定处理。”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11 

（三）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股票上市的决定及其主要内容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科

创板上市交易的通知》（自律监管决定书〔2025〕247 号）同意，本公司 A 股股

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必贝特 A 股总股本为 45,003.6657 万股（每股

面值 1.00 元），其中 4,646.1981 万股于 2025 年 10 月 28 日起上市交易。证券简

称为“必贝特”，证券代码为“688759”。 

二、股票上市相关信息 

（一）上市地点及上市板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二）上市时间：2025 年 10 月 28 日 

（三）股票简称：必贝特；扩位简称：必贝特 

（四）股票代码：688759 

（五）本次公开发行后的总股本：45,003.6657 万股 

（六）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量：9,000.0000 万股，均为新股，无老股转让 

（七）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4,646.1981 万股 

（八）本次上市的有流通限制或限售安排的股票数量：40,357.4676 万股 

（九）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在首次公开发行中获得配售的股票数量：

1,800.0000 万股，具体情况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

东情况”之“七、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况” 

（十）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及期限：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

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一）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

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十二）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限售安排： 

1、参与战略配售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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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投”）本次获配股份的限售期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限合伙）限售期

为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2、本次发行中网下发行采用约定限售方式，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的限售档位为三档：（1）档位一：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6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9 个月；

（2）档位二：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40%（向上取整计算）限

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3）档位三：网下投资

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20%（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网下有限售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2,553.8019

万股。 

（十三）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十四）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保

荐人”） 

三、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及公开

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一）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时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2.1.2 条，公司选择的上市

标准为：“（五）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40 亿元，主要业务或产品需经国家有

关部门批准，市场空间大，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医药行业企业需至少有一项

核心产品获准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其他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需具备明显的技术

优势并满足相应条件。” 

（二）公司公开发行后达到所选定的上市标准情况及其说明 

必贝特是一家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专注于创新药自主研发的生物医药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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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聚焦于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等重大疾病领域，依托自主研发

构建的核心技术平台，持续开发临床急需的全球首创药物（First-in-Class）和针

对未满足临床需求的创新药物。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研发管线已有 1

款 1 类创新药产品 BEBT-908 获批上市，BEBT-209 处于 III 期临床试验阶段，

BEBT-109 已获准开展 III 期临床试验，满足主要产品需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目

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需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开展二期临床试验。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分析，公司核心产品针对的恶性淋巴瘤、乳腺癌、非小

细胞肺癌等肿瘤疾病发病率较高，相关治疗药物具有迫切的临床需求。发行人核

心在研产品 BEBT-908、BEBT-209、BEBT-109 等上市后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公司本次发行价格为 17.78 元/股，对应发行后市值约为 80.02 亿元。 

公司满足在招股书中明确选择的上市标准，即《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2.1.2 条款的第五项上市标准： 

“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40 亿元，主要业务或产品需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

市场空间大，目前已取得阶段性成果。医药行业企业需至少有一项核心产品获准

开展二期临床试验，其他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需具备明显的技术优势并满足相

应条件。” 

综上所述，发行人满足其所选择的上市标准。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14 

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Better Med Inc. 

本次发行前注册资本 36,003.6657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钱长庚 QIAN CHANGGENG 

有限公司成立日期 2012 年 1 月 19 日 

整体变更设立日期 2021 年 12 月 30 日 

公司住所及办公地址 
广州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科学城崖鹰石路 25 号 A-3 栋第八

层 802 房 

经营范围 

生物技术开发服务；药品研发;技术进出口；化学工程研究服务；

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生物技术推广服务；生物

技术咨询、交流服务；生物技术转让服务。 

主营业务 

必贝特是一家以临床价值为导向、专注于创新药自主研发的生

物医药企业。公司聚焦于肿瘤、自身免疫性疾病、代谢性疾病

等重大疾病领域，依托自主研发构建的核心技术平台，持续开

发临床急需的全球首创药物（First-in-Class）和针对未满足临床

需求的创新药物。公司秉承“矢志创新，追求更好”的愿景，

坚持自主创新，致力于研发出具有全球自主知识产权、安全、

有效的创新药物。 

所属行业 医药制造业（C27） 

邮政编码 510663 

电话号码 020-32038086 

传真号码 020-32038086 

互联网网址 http://www.bebettermed.cn 

电子信箱 ir@bebettermed.com 

信息披露及投资者关系

部门、负责人及联系方

式 

证券投资部 

张天翼（董事会秘书） 

020-32038086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钱长庚，无控股股东。本次发行前，钱长庚直接持有公司

http://www.bebettermed.cn/
mailto:info@bebetterme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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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840%的股份，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同时通过担任广州药擎执行事务合伙人

控制公司 8.5899%的股份。 

根据钱长庚与蔡雄（直接持有公司 11.1364%的股份）、熊燕（直接持有公司

8.9479%的股份）签署的《一致行动人协议》，各方同意，在蔡雄、熊燕作为必

贝特的股东行使提案权、提名权、或在董事会、股东（大）会上行使股东表决权

时，蔡雄、熊燕按照钱长庚的意见行使相关提案权、提名权和表决权。协议有效

期限至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获得核准且正式上市交易之日后 36 个月。 

基于上述安排，钱长庚合计控制发行人 43.9582%的股份，且钱长庚为发行

人的创始人，最近两年一直控制发行人董事会半数以上董事席位并担任发行人董

事长、总经理，是发行人多项核心发明专利的发明人，负责主持发行人的生产经

营计划的制定和实施，其能对发行人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投票表决及公司经

营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据此，钱长庚为必贝特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发行后，钱长庚直接持有公司 12.2274%的股份，是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同时通过担任广州药擎执行事务合伙人控制公司 6.8721%的股份。钱长庚一致行

动人蔡雄、熊燕直接持有发行人 8.9093%股份和 7.1585%股份。钱长庚合计控制

发行人 35.1673%股份，仍为发行人实际控制人。 

钱长庚先生，1955 年出生，美国国籍，拥有中国境内永久居留权，美国护照

号码为 65536****，湖南医科大学医学药理学博士，美国国家科学院生理药理学

博士后。1983 年 9 月至 1985 年 4 月任湖南医科大学药理教研室讲师；1991 年

12 月至 1995 年 10 月任 CytoMed Inc.资深研究员；1995 年 11 月至 1996 年 9 月

任湖南医科大学（现名：中南大学）药理学研究室教授、博导；1996 年 10 月至

2001 年 6 月先后于 LeukoSite Inc.、Millennium Pharm Inc.任资深研究员；2001 年

7 月至 2012 年 2 月期间先后担任 CURIS 副总监、总监、资深总监、副总裁、资

深副总裁等职务；2013 年 6 月至 2020 年 5 月历任真兴贝特总经理、董事、顾问；

2012 年 2 月至今任公司执行董事/董事长兼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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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发行人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

股权结构控制关系图 

本次发行后上市前，发行人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股权结构控制关

系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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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发行前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况如下： 

序

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直接持股数

量（万股） 

间接持股数量（万

股） 

合计持股数

量（万股） 

占发行前

总股本持

股比例 

持有债

券情况 
限售期限 

1 钱长庚 
董事长、总

经理 
2024.12-2027.12 5,502.7895 

通过广州药擎间接持

有 869.0463 万股 
6,371.8358 17.6977% -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相关

承诺事项”之“（一）股份流

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之

“1、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实

际控制人的承诺” 和“9、发

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一致行动人、发行人员工持

股平台特别承诺” 

2 蔡雄 
董事、副总

经理 
2024.12-2027.12 4,009.5146 

通过广州药擎间接持

有 309.2696 万股 
4,318.7842 11.9954% -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相关

承诺事项”之“（一）股份流

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之

“2、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

的承诺”和“9、发行人第一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18 

序

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直接持股数

量（万股） 

间接持股数量（万

股） 

合计持股数

量（万股） 

占发行前

总股本持

股比例 

持有债

券情况 
限售期限 

动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特

别承诺” 

3 熊燕 副董事长 2024.12-2027.12 3,221.5822 
通过广州药擎间接持

有 618.5392 万股 
3,840.1214 10.6659% -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相关

承诺事项”之“（一）股份流

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之

“2、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

的承诺”和“9、发行人第一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

动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特

别承诺” 

4 吴纯 董事 2024.12-2027.12 1,600.0916 - 1,600.0916 4.4442% -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5 胡巨 董事 2024.12-2027.12 - - - - - - 

6 冯志强 董事 2024.12-2027.12 - - - - - - 

7 刘桂良 独立董事 2024.12-2027.12 - - - - - - 

8 田勇泉 独立董事 2024.12-2027.12 - - - - - - 

9 李培育 独立董事 2024.12-2027.12 - - - - - - 

10 赖嘉俊 监事会主席 2024.12-2027.12 - - - - - - 

11 王超 监事 2024.12-2027.12 - - - - - - 

12 姚裔 
职工代表监

事 
2024.12-2027.12 - 

通过广州药擎间接持

有 21.6489 万股 
21.6489 0.0601% -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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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名 职务 任职期限 

直接持股数

量（万股） 

间接持股数量（万

股） 

合计持股数

量（万股） 

占发行前

总股本持

股比例 

持有债

券情况 
限售期限 

13 刘新建 副总经理 2024.12-2027.12 - 
通过广州药擎间接持

有 162.3665 万股 
162.3665 0.4510% -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14 范福顺 副总经理 2024.12-2027.12 - 
通过广州药擎间接持

有 80.4101 万股 
80.4101 0.2233% -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15 曹亚杰 副总经理 2024.12-2027.12 - 
通过广州药擎间接持

有 95.8736 万股 
95.8736 0.2663% -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16 张天翼 

董事会秘书

兼财务负责

人 

2024.12-2027.12 - 
通过广州药擎间接持

有 103.6053 万股 
103.6053 0.2878% - 自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 

（二）核心技术人员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核心技术人员为钱长庚、蔡雄、刘新建、范福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发行前直接及间接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的情况详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三节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股东情况”之“三、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

情况”之“（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除上述已披露的持股情况外，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持有股票自上市之日起的锁定期、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本次上市股份的

其他锁定安排详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之“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本公司尚未发行过债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不存在持有本公司债券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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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发行人在本次公开发行申报前已经制定或实施的股权激励计划及

员工持股计划 

（一）持股平台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 广州药擎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01MA9XU2GL6R 

经营场所 广州市黄埔区崖鹰石路 25 号 801-2 房 

执行事务合伙人 钱长庚 

注册资本 1,315.1666 万元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成立日期 2021 年 5 月 25 日 

经营范围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广州药擎各合伙人名称、认缴出资额、类型如下表所示： 

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发行人职务 合伙人类型 

1 钱长庚 369.5613 28.1000 董事长、总经理 普通合伙人 

2 熊燕 263.0333 20.0000 副董事长 有限合伙人 

3 蔡雄 131.5167 10.0000 董事、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4 刘新建 69.0463 5.2500 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5 张天翼 44.0581 3.3500 
董事会秘书兼财

务负责人 
有限合伙人 

6 曹亚杰 40.7702 3.1000 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7 周一平 36.1671 2.7500 原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8 范福顺 34.1943 2.6000 副总经理 有限合伙人 

9 
左政法 ZUO 

ZHENGFA 
32.8792 2.5000 总监 有限合伙人 

10 江克刚 26.3033 2.0000 总监 有限合伙人 

11 翁运幄 22.3578 1.7000 总监 有限合伙人 

12 李家辉 22.0948 1.6800 资深经理 有限合伙人 

13 周敏华 19.0699 1.4500 总监 有限合伙人 

14 卿远辉 19.0699 1.4500 总监 有限合伙人 

15 叶晓岚 18.0178 1.3700 总监 有限合伙人 

16 邹静 13.1517 1.0000 证券事务代表 有限合伙人 

17 王丽 13.1517 1.0000 副总监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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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合伙人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 
发行人职务 合伙人类型 

18 何劼 12.4941 0.9500 副总监 有限合伙人 

19 何其捷 10.2583 0.7800 高级主管 有限合伙人 

20 刘斌 10.2583 0.7800 高级主管 有限合伙人 

21 张帆 9.8638 0.7500 高级项目经理 有限合伙人 

22 张向辉 9.7322 0.7400 财务副经理 有限合伙人 

23 姚裔 9.2062 0.7000 
职工代表监事、

副总监 
有限合伙人 

24 李垚 8.6801 0.6600 副总监 有限合伙人 

25 林明生 8.0225 0.6100 主任助理研究员 有限合伙人 

26 罗丽英 7.8910 0.6000 高级助理研究员 有限合伙人 

27 莫振先 7.8910 0.6000 研究员 I 有限合伙人 

28 赵晨茹 6.4443 0.4900 高级临床监查员 有限合伙人 

29 肖宇飞 5.2607 0.4000 会计主管 有限合伙人 

30 梁晓桐 4.3401 0.3300 助理研究员 有限合伙人 

31 刘振华 3.2879 0.2500 临床监查员 有限合伙人 

32 吴玮 3.2879 0.2500 临床监查员 有限合伙人 

33 王斌杰 3.2879 0.2500 高级助理研究员 有限合伙人 

34 易缘 3.2879 0.2500 临床监查员 有限合伙人 

35 杨慧敏 3.2879 0.2500 临床监查员 有限合伙人 

36 刘怡婷 2.1043 0.1600 助理研究员 有限合伙人 

37 刘纯翠 1.9728 0.1500 会计 有限合伙人 

38 贺南 1.9728 0.1500 临床监查员 有限合伙人 

39 马亚茹 1.9728 0.1500 高级助理研究员 有限合伙人 

40 李雅 1.9728 0.1500 临床行政专员 有限合伙人 

41 张淑宝 1.9728 0.1500 临床监查员 有限合伙人 

42 陈四娟 1.9728 0.1500 临床监查员 有限合伙人 

合计 1,315.1666 100.0000 -- -- 

（二）员工持股平台的股份锁定承诺 

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持有发行人股份的锁定承诺具体请参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一、相关承诺事项”之 “4、发行人员工持股平

台的承诺”和“9、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发行人员工

持股平台特别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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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情况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自上市之日起） 持股数（万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1 钱长庚 5,502.7895 15.28% 5,502.7895 12.23%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

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

“一、相关承诺事项”之

“（一）股份流通限制及

锁定的承诺” 之“1、发

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承诺” 和“9、发

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发行

人员工持股平台特别承

诺” 

2 蔡雄 4,009.5146 11.14% 4,009.5146 8.91%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

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

“一、相关承诺事项”之

“（一）股份流通限制及

锁定的承诺”之“2、实际

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的承

诺”和“9、发行人第一大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

行动人、发行人员工持股

平台特别承诺” 

3 熊燕 3,221.5822 8.95% 3,221.5822 7.16%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

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

“一、相关承诺事项”之

“（一）股份流通限制及

锁定的承诺”之“2、实际

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的承

诺”和“9、发行人第一大

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

行动人、发行人员工持股

平台特别承诺” 

4 广州药擎 3,092.6958 8.59% 3,092.6958 6.87%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八

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

“一、相关承诺事项”之 

“4、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23 

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自上市之日起） 持股数（万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的承诺”和“9、发行人第

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

一致行动人、发行人员工

持股平台特别承诺” 

5 王亚农 1,675.3330 4.65% 1,675.3330 3.72% 36 个月 

6 吴纯 1,600.0916 4.44% 1,600.0916 3.56% 36 个月 

7 戈平 1,337.6257 3.72% 1,337.6257 2.97% 36 个月 

8 瑞享源壹号 1,309.8525 3.64% 1,309.8525 2.91% 12 个月 

9 越秀二期 1,047.8765 2.91% 1,047.8765 2.33% 12 个月 

10 盈科吉运 937.1806 2.60% 937.1806 2.08% 12 个月 

11 盈科价值 937.1806 2.60% 937.1806 2.08% 12 个月 

12 陈校园 809.9993 2.25% 809.9993 1.80% 12 个月 

13 柳依 792.6529 2.20% 792.6529 1.76% 12 个月 

14 文丽萍 654.9124 1.82% 654.9124 1.46% 12 个月 

15 李少辉 571.8049 1.59% 571.8049 1.27% 12 个月 

16 天津合智 562.3084 1.56% 562.3084 1.25% 12 个月 

17 中孚懿德 523.9521 1.46% 523.9521 1.16% 12 个月 

18 邓朝晖 523.9521 1.46% 523.9521 1.16% 12 个月 

19 王晓莺 417.2912 1.16% 417.2912 0.93% 12 个月 

20 陈景明 406.7396 1.13% 406.7396 0.90% 12 个月 

21 瑞丰天成 393.6159 1.09% 393.6159 0.87% 12 个月 

22 高瑞贰号 364.4487 1.01% 364.4487 0.81% 12 个月 

23 
朗玛三十九

号 
337.3844 0.94% 337.3844 0.75% 12 个月 

24 北海璞湛 312.3846 0.87% 312.3846 0.69% 12 个月 

25 盈科圣辉 281.1541 0.78% 281.1541 0.62% 12 个月 

26 罗红 278.7157 0.77% 278.7157 0.62% 36 个月 

27 德润泽富 277.7571 0.77% 277.7571 0.62% 12 个月 

28 资管三十号 270.7334 0.75% 270.7334 0.60% 12 个月 

29 魏林华 261.9760 0.73% 261.9760 0.58% 12 个月 

30 中洲铁城 258.3770 0.72% 258.3770 0.57% 12 个月 

31 房诤 238.1944 0.66% 238.1944 0.53% 12 个月 

32 国丰鼎嘉 234.2951 0.65% 234.2951 0.52% 12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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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自上市之日起） 持股数（万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33 顾子忱 210.6941 0.59% 210.6941 0.47% 12 个月 

34 贝增仁心 187.4362 0.52% 187.4362 0.42% 12 个月 

35 蚁米凯得 187.4362 0.52% 187.4362 0.42% 12 个月 

36 珠海明杏 187.4362 0.52% 187.4362 0.42% 12 个月 

37 粤民投睿远 187.4362 0.52% 187.4362 0.42% 12 个月 

38 中证投 187.4362 0.52% 
187.4362 0.42% 12 个月 

337.4578 0.75% 24 个月 

39 乾合雅法 165.3441 0.46% 165.3441 0.37% 12 个月 

40 中广源商 165.3441 0.46% 165.3441 0.37% 12 个月 

41 弘陶易选 140.5770 0.39% 140.5770 0.31% 12 个月 

42 
朗玛三十七

号 
131.2053 0.36% 131.2053 0.29% 12 个月 

43 富汇海隆 130.0706 0.36% 130.0706 0.29% 12 个月 

44 东方汇昇 112.1165 0.31% 112.1165 0.25% 12 个月 

45 中科卓特 112.0837 0.31% 112.0837 0.25% 12 个月 

46 瑞盈和康 108.7099 0.30% 108.7099 0.24% 12 个月 

47 必贝博源 104.1283 0.29% 104.1283 0.23% 12 个月 

48 
盈科成长二

号 
90.9064 0.25% 90.9064 0.20% 12 个月 

49 李畅文 87.4708 0.24% 87.4708 0.19% 12 个月 

50 颜光美 63.4620 0.18% 63.4620 0.14% 12 个月 

51 

广州越秀产

业投资有限

公司 

- - 495.2525 1.10% 12 个月 

52 

广州高新区

科技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 - 386.9159 0.86% 12 个月 

53 

中国保险投

资基金（有

限合伙） 

- - 580.3738 1.29% 12 个月 

54 
网下限售股

份 

- - 1,863.0655  4.14% 9 个月 

- - 690.7364  1.53% 6 个月 

小计 36,003.6657 100.00% 40,357.4676 89.68%   

二、无限售条件 A 股流通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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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限售期（自上市之日起） 持股数（万

股） 

持股比

例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55 

本次公开发

行的流通股

股东 

- - 4,646.1981 10.32% - 

小计 - - 4,646.1981 10.32% - 

总计 36,003.6657 100.00% 45,003.6657 100.00% - 

六、本次上市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限售期（自上市之日起） 

1 钱长庚 5,502.7895 12.23%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

“一、相关承诺事项”之“（一）股份流通限制及

锁定的承诺” 之“1、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

制人的承诺” 和“9、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特别承

诺” 

2 蔡雄 4,009.5146 8.91%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

“一、相关承诺事项”之“（一）股份流通限制及

锁定的承诺”之“2、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的承

诺”和“9、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

行动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特别承诺” 

3 熊燕 3,221.5822 7.16% 

详见本上市公告书“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

“一、相关承诺事项”之“（一）股份流通限制及

锁定的承诺”之“2、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的承

诺”和“9、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

行动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特别承诺” 

4 广州药擎 3,092.6958 6.87% 

参见本上市公告书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之

“一、相关承诺事项”之 “4、发行人员工持股平

台的承诺”和“9、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

及一致行动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特别承诺” 

5 王亚农 1,675.3330 3.72% 36 个月 

6 吴纯 1,600.0916 3.56% 36 个月 

7 戈平 1,337.6257 2.97% 36 个月 

8 
瑞享源壹

号 
1,309.8525 2.91% 12 个月 

9 越秀二期 1,047.8765 2.33% 12 个月 

10 盈科吉运 937.1806 2.08% 12 个月 

10 盈科价值 937.1806 2.08% 12 个月 

合计 24,671.7226 54.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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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况 

（一）本次战略配售的总体安排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跟投

机构为中证投（保荐机构中信证券依法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其他参与战略

配售的投资者类型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

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1,80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8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20.00%。本次发行最终战

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名称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1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 
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

人相关子公司 
3,374,578 3.75% 59,999,996.84 24 

2 
广州越秀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

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

下属企业 

4,952,525 5.50% 88,055,894.50 12 

3 
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 
3,869,159 4.30% 68,793,647.02 12 

4 
中国保险投资基金（有

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

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

下属企业 

5,803,738 6.45% 103,190,461.64 12 

合计 18,000,000 20.00% 320,040,0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保荐人相关子公司跟投 

1、跟投主体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按照《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证监会令〔第 228 号〕）和《业务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

配售，跟投主体为中证投。 

2、跟投数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202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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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要求，发行规模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的，跟投比例为 4%，但不

超过人民币 6,000 万元。 

中证投本次获配股数为 3,374,578股，跟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3.75%，

获配金额为 59,999,996.84 元。 

（三）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除上述参与科创板跟投的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公司引入“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具有长期投资

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业”参与战略配售。广州越秀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共获配 4,952,525 股，获配金额为 88,055,894.50 元；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共获配 3,869,159 股，获配金额为 68,793,647.02 元；中国保险投资

基金（有限合伙）共获配 5,803,738 股，获配金额为 103,190,461.64 元。 

（四）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不参加本次发行

初步询价，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

数量，并在规定时间内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2025 年 10 月 9 日（T-6 日）公布的《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已披露战略配售方式、战

略配售股票数量上限、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取标准等。 

2025 年 10 月 14 日（T-3 日）前，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已向主承销商及时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主承销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根据本次发行定价情况确定各参

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配售金额、配售数量，如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金

额低于其预缴的金额，主承销商将及时退回差额。 

2025 年 10 月 16 日（T-1 日）公布的《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已披露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承诺

认购的股票数量以及限售期安排等。 

2025 年 10 月 21 日（T+2 日）公布的《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已披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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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获配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名称、股票数量以及限售期安排等。 

（五）限售期限 

中证投本次跟投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24 个月。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

上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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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 9,000.0000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20.00%，本

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17.78 元/股。 

三、每股面值 

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 

四、发行市盈率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签署日，公司尚未盈利，不适用市盈率标准。 

五、发行市净率 

本次发行市净率为 4.63 倍（按每股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

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股票数量为 9,000.0000 万股。其中，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1,800.00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20.00%。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5,040.0000 万股，其中网

下投资者缴款认购 5,040.0000 万股，放弃认购数量为 0 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160.0000 万股，其中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 2,153.9247 万股，放弃认购数量为 

6.0753 万股。本次发行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商）

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6.0753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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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发行后每股收益 

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为-0.35 元/股（按 2024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八、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为 3.84 元/股（按 2025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权益与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九、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160,02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后，

募集资金净额为 149,114.31 万元。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

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5 年 10 月 24 日出具了《验资报告》（众环验字

（2025）1100012 号）。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合计 10,905.69 万元。根

据《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发行保荐承销费 8,962.26   

审计及验资费用 632.08 

律师费用 757.55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484.91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68.89 

合计 10,905.69 

注：以上发行费用口径均不含增值税金额。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存在微小差异，为

四舍五入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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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 149,114.31 万元。 

十二、发行后公司股东户数 

本次发行没有采取超额配售选择权，本次发行后股东户数为 47,985 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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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一、财务会计资料 

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接受必贝特委托审计了公司财务报

表，包括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4 年 12 月 31 日、2025

年 6 月 30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2022 年度、2023 年度、2024 年度、

2025 年 1-6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的利润表、现金流量表、所有者权益变动表以及相

关财务报表附注，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

见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25] 1100161 号）。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中进

行了详细披露，投资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第六节 财务

会计信息与管理层分析”内容，审计报告全文已在招股意向书附录中披露，本上

市公告书中不再披露，敬请投资者注意。 

公司 2025 年 1-9 月的财务报表已经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审议

通过，并在本上市公告书中披露，公司上市后不再单独披露 2025 年第三季度报

告。公司 2025 年 1-9 月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敬请投资者注意。 

二、2025 年 1-9 月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公司 2025 年 1-9 月未经审计或审阅的财务报表请查阅本上市公告书附件，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列示如下： 

项目 2025 年 9 月末 2024 年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期末增减 

流动资产（万元） 18,250.95 22,609.21 -19.28% 

流动负债（万元） 3,445.45 3,726.22 -7.53% 

总资产（万元） 25,052.65 33,247.71 -24.65%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13.55% 12.38% 1.16% 

资产负债率（合并） 14.04% 12.71% 1.3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万元） 21,535.19 29,022.01 -25.80%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股） 
0.60 0.81 -25.80% 

项目 2025 年 1-9 月 2024 年 1-9 月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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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万元） - - - 

营业利润（万元） -10,741.01 -11,587.29 7.30% 

利润总额（万元） -10,741.31 -11,588.37 7.31%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746.99 -11,596.85 7.3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的净利润（万元） 
-12,049.80 -13,304.44 9.43%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30 -0.32 7.3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3 -0.37 9.43%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2.51% -41.93% -0.5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47.67% -48.10% 0.43%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万元） -7,761.63 -6,677.83 -16.23%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0.22 -0.19 -16.23% 

注：涉及百分比指标的，增减百分比为两期数的差值。 

三、2025 年 1-9 月公司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截至 2025 年 9 月末，公司总资产较 2024 年末减少 8,195.06 万元，下降

24.65%；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较 2024 年末减少 7,486.82 万元，下降 25.80%，

主要原因系公司 2025 年 1-9 月的研发活动投入持续，公司总资产和所有者权益

较去年年末有所下降。2025 年 1-9 月，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746.99 万元，较去年同期变化不大。 

2025 年 1-9 月，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7,761.63 万元，较去

年同期减少 1,083.80 万元，主要系公司收到政府补助、利息收入等其他与经营活

动有关的现金较去年同期减少 1,288.88 万元所致。 

2025 年 1-9 月，公司经营状况总体良好，未发生导致公司业绩异常波动的重

大不利因素，未出现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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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监管协议的安排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

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等有

关规定，公司已与保荐人中信证券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各家银行签订募集资金专户

监管协议。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议对发行人、保荐人及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

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详细约定。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开设情况如下： 

序号 开户主体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1 必贝特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开发区支行 120919400610008 

2 必贝特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8110901012601922860 

3 
广东科擎医药有

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391190100100242314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本公司有

较大影响的重要事项，具体如下： 

1、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2、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3、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产、

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4、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上市公告

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5、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6、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7、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8、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告书 

35 

9、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10、本公司未发生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11、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12、本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运行正常，决议及其内容无异常。 

13、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招股意向书中披露的事项未发生

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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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保荐人中信证券认为，发行人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中有关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的条件。中信证券同意保荐发行人的股票上市交易，并承担相关保

荐责任。 

二、保荐人基本情况 

保荐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住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电话 010-60836030 

传真 010-60833083 

保荐代表人/联系人 彭浏用、熊志兵 

项目协办人 曾展雄（已转岗） 

其他经办人员 杨睿、马翔、李佳俊、邓慧文、刘志锋、张伟鹏、胡金涛、夏星 

三、为发行人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的具体情况 

彭浏用：男，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总监，保荐代表人。拥有超

过十年投行工作经验，曾负责或参与了苑东生物、共同药业、迪哲医药、键凯科

技、必贝特医药、新通药物、三元基因、卫信康、三鑫医疗、键嘉医疗、药捷安

康等 IPO 项目；共同药业可转债，博腾制药、塞力斯、开滦股份、新钢股份定增

等上市公司再融资项目；金城医药、英唐智控等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项目。从

事投行工作前，曾于安永、华为从事审计和财务工作多年。 

熊志兵：男，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管理委员会高级副总裁，保荐代表人。

拥有 17 年投资银行从业经验，先后主持及参与广百股份 IPO、珠江啤酒 I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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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尔生物新三板及 IPO、东箭科技 IPO、天维信息北交所上市、香江控股重大资

产重组、岭南控股重大资产重组、广东盐业等大量国有企业改制混改及其他财务

顾问等项目，在 IPO、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等方面有丰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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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相关承诺事项 

（一）股份流通限制及锁定的承诺 

1、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承诺 

公司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钱长庚承诺： 

“一、自必贝特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

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必贝特回购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二、本人所持必贝特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必贝特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必贝特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三、若必贝特上市时未盈利，在必贝特实现盈利前，自必贝特股票上市之日

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不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自必

贝特股票上市之日起第 4 个会计年度和第 5 个会计年度内，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

业每年合计减持的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并应当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

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在必贝特实现盈利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可以自当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四、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必贝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5%；若本人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原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

股份数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必贝特股份。作为必贝特核心技术人员期间，自本人所持有的必贝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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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发行前的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不

得超过上市时本人所持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

积使用；本人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五、若必贝特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

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必贝

特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必贝特股份。 

六、如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必贝特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

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本人将按照相

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承诺及时向必贝特申报所持有的必贝特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本人持股

期间，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对本人持有

的必贝特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关于股份限售、锁定的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同意按相关

要求执行。” 

2、实际控制人一致行动人的承诺 

（1）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蔡雄承诺： 

“一、自必贝特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

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必贝特回购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二、本人所持必贝特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必贝特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必贝特股票的锁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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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作相应调整） 

三、若必贝特上市时未盈利，在必贝特实现盈利前，自必贝特股票上市之日

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自必贝特股票上市之日

起第 4 个会计年度和第 5 个会计年度内，本人每年合计减持的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在必贝特实

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四、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必贝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5%；若本人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原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

股份数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必贝特股份。作为必贝特核心技术人员期间，自本人所持有的必贝特

首次发行前的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不

得超过上市时本人所持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

积使用；本人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五、若必贝特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

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必贝

特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必贝特股份。 

六、如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必贝特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

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本人将按照相

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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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承诺及时向必贝特申报所持有的必贝特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本人持股

期间，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对本人持有

的必贝特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关于股份限售、锁定的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同意按相关

要求执行。” 

（2）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熊燕承诺： 

“一、自必贝特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

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必贝特回购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二、本人所持必贝特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必贝特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必贝特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三、若必贝特上市时未盈利，在必贝特实现盈利前，自必贝特股票上市之日

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自必贝特股票上市之日

起第 4 个会计年度和第 5 个会计年度内，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每年合计减持的

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减持股份的相

关规定。在必贝特实现盈利后，本人及本人控制的企业可以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

后次日起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四、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必贝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5%；若本人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原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

股份数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必贝特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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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若必贝特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

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必贝

特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必贝特股份。 

六、如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必贝特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

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本人将按照相

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承诺及时向必贝特申报所持有的必贝特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本人持股

期间，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对本人持有

的必贝特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关于股份限售、锁定的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同意按相关

要求执行。” 

3、实际控制人亲属的承诺 

实际控制人钱长庚的配偶左政法承诺： 

“一、自必贝特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

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必贝特回购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二、本人所持必贝特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必贝特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必贝特股票的锁定期限

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三、若必贝特上市时未盈利，在必贝特实现盈利前，自必贝特股票上市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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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自必贝特股票上市之日

起第 4 个会计年度和第 5 个会计年度内，本人每年合计减持的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并应当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关于减持股份的相关规定。在必贝特实

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当年年度报告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四、若必贝特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

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必贝

特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必贝特股份。 

五、如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必贝特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

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本人将按照相

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承诺及时向必贝特申报所持有的必贝特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本人持股

期间，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对本人持有

的必贝特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关于股份限售、锁定的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同意按相关

要求执行。” 

4、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的承诺 

公司员工持股平台广州药擎承诺： 

“一、自必贝特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企业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

股份（以下简称“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必贝特回购本企业持有的

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 

二、本企业所持必贝特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

行价。必贝特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

价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企业所持必贝特股票的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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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

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三、若必贝特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

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必贝

特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不减持必贝特股份。 

四、如在锁定期满后，本企业拟减持必贝特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

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本企业将按照

相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企业承诺及时向必贝特申报所持有的必贝特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本企

业持股期间，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等所对本

企业持有的必贝特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关于股份限售、锁定的法

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企

业同意按相关要求执行。”  

5、申报前 12 个月新增股东的承诺 

（1）申报前 12 个月新增股东天津合智、瑞丰天成、朗玛三十七号、朗玛三

十九号、弘陶易选、贝增仁心、蚁米凯得、珠海明杏、粤民投睿远、国丰鼎嘉、

中证投、中洲铁城、顾子忱、高瑞贰号、资管三十号、中科卓特、必贝博源、乾

合雅法、东方汇昇、瑞盈和康、中广源商、北海璞湛、德润泽富、富汇海隆承诺： 

“一、在必贝特完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提下，自必贝特股票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或自本人/本企业取得必贝特股份之日（以必

贝特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之日为准）起 36 个月内（二者以孰晚为准），本人

/本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也不提议由

必贝特回购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二、如本人/本企业在上述锁定期满后拟减持必贝特股份的，本人/本企业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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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

的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则的要求。本人/本企业将按照相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本企业承诺及时向必贝特申报所持有的必贝特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本人/本企业持股期间，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等所对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必贝特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关于股

份限售、锁定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发生变化），本人/本企业同意按相关要求执行。” 

（2）申报前 12 个月新增股东盈科吉运、盈科价值、盈科圣辉、盈科成长二

号承诺： 

“一、在必贝特完成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前提下，本人/本企业所持必贝

特股票锁定期以下述日期孰晚日为准：1、自必贝特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

2、如本承诺人在必贝特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交本次发行的申请且被受理之日前

12 个月内取得发行人股份的，该部分股份自本承诺人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之日

（2021 年 7 月 21 日）起 36 个月内。 

上述锁定期内本承诺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承诺人持有的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并依法办理所持股

份的锁定手续。 

二、如本人/本企业在上述锁定期满后拟减持必贝特股份的，本人/本企业将

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

的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则的要求。本人/本企业将按照相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本企业承诺及时向必贝特申报所持有的必贝特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本人/本企业持股期间，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等所对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必贝特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关于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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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限售、锁定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发生变化），本人/本企业同意按相关要求执行。” 

6、其他股东承诺 

（1）公司股东罗红、王亚农、戈平承诺： 

“一、自必贝特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

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必贝特回购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二、如本人在上述锁定期满后拟减持必贝特股份的，本人将认真遵守中国证

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届时

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本

人将按照相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承诺及时向必贝特申报所持有的必贝特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本人持

股期间，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等所对本人持

有的必贝特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关于股份限售、锁定的法律、法

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同意按

相关要求执行。” 

（2）公司其他股东瑞享源壹号、越秀二期、陈校园、柳依、文丽萍、李少

辉、邓朝晖、中孚懿德、王晓莺、陈景明、魏林华、房诤、颜光美、李畅文承诺： 

“一、自必贝特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本

企业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之前已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必贝

特回购本人/本企业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二、如本人/本企业在上述锁定期满后拟减持必贝特股份的，本人/本企业将

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括

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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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规则的要求。本人/本企业将按照相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本企业承诺及时向必贝特申报所持有的必贝特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在本人/本企业持股期间，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等对本人/本企业持有的必贝特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关于股

份限售、锁定的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发生变化），本人/本企业同意按相关要求执行。” 

7、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1）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吴纯、张天翼、曹亚杰承诺： 

“一、自必贝特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

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必贝特回购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二、本人所持必贝特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必贝特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必贝特股票的锁定期限

在前述锁定期的基础上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

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作相应调整） 

三、若必贝特上市时未盈利，在必贝特实现盈利前，自必贝特股票上市之日

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如本人在前述期间内离

职的，应当继续遵守本款规定。在必贝特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当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四、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必贝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5%；若本人在任期届

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原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

股份数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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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所持有的必贝特股份。 

五、若必贝特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

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必贝

特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承诺不减持必贝特股份。 

六、如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必贝特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

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本人将按照相

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承诺及时向必贝特申报所持有的必贝特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本人持股

期间，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对本人持有

的必贝特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关于股份限售、锁定的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同意按相关

要求执行。” 

（2）公司监事姚裔承诺： 

“一、自必贝特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

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必贝特回购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二、若必贝特上市时未盈利，在必贝特实现盈利前，自必贝特股票上市之日

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如本人在前述期间内离

职的，应当继续遵守本款规定。在必贝特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当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三、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本人担任必贝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

年转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5%；若本人在任期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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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原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的

股份数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

人所持有的必贝特股份。 

四、若必贝特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

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必贝

特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必贝特股份。 

五、如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必贝特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

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本人将按照相

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承诺及时向必贝特申报所持有的必贝特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本人持股

期间，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对本人持有

的必贝特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关于股份限售、锁定的法律、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同意按相关

要求执行。” 

8、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暨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暨核心技术人员刘新建、范福顺承诺： 

“一、自必贝特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

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前已

发行的股份（以下简称“首次发行前的股份”），也不提议由必贝特回购本人直

接或间接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二、本人所持必贝特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必贝特上市后 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

格，或者上市后 6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所持必贝特股票的锁定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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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延长 6 个月。（若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等原因进行

除权、除息的，须按照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三、若必贝特上市时未盈利，在必贝特实现盈利前，自必贝特股票上市之日

起 3 个完整会计年度内，本人不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如本人在前述期间内离

职的，应当继续遵守本款规定。在必贝特实现盈利后，本人可以自当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次日起减持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四、除前述锁定期外，在担任必贝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

每年转让的股份数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5%；若本人在任期

届满前离职的，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及原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每年转让

的股份数额不超过本人所持有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

本人所持有的必贝特股份。作为必贝特核心技术人员期间，自本人所持有的必贝

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 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不得超过本人所持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总数的 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

用；本人离职后 6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必贝特首次发行前的股份。 

五、若必贝特因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重大违

法情形，触及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必贝

特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必贝特股份。 

六、如在锁定期满后，本人拟减持必贝特股票的，将认真遵守中国证监会、

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大宗交易方式、协议转让方式等；减持股份的价格根据当时的二级

市场价格确定，并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证券交易所规则的要求。本人将按照相

关规定充分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人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不影响本承诺的效力，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

等原因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承诺及时向必贝特申报所持有的必贝特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本人持股

期间，如果《证券法》《公司法》、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对本人持有

的必贝特的股份转让另有要求（包括但不限于关于股份限售、锁定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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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章、规范性文件、政策以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本人同意按相关

要求执行。” 

9、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及一致行动人、发行人员工持股平台特

别承诺 

发行人第一大股东、实际控制人钱长庚及一致行动人蔡雄、熊燕、发行人员

工持股平台广州药擎特别承诺： 

“若发行人 2027 年未能实现盈利，则在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的基础

上延长本人/本企业届时所持股份锁定期限 12 个月；若发行人 2028 年未能实现

盈利，则在前项基础上再延长本人/本企业届时所持股份锁定期限 12 个月；若发

行人 2029 年/上市之日起第 4 个完整会计年度（孰晚）未能实现盈利，则在前两

项基础上再延长本人/本企业届时所持股份锁定期限 12 个月。前述“届时所持股

份”分别指本人/本企业上市前取得，2027 年、2028 年和 2029 年/上市之日起第

4 个完整会计年度（孰晚）发行人年报披露时仍持有的股份。” 

（二）公开发行前持股 5%以上的主要股东的减持意向 

1、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承诺 

实际控制人钱长庚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 5%以上的自然人股东蔡雄、熊燕

承诺： 

“一、作为必贝特的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本人持续看好

必贝特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必贝特股票。 

二、本人所持必贝特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

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及本人作出的承诺，结合证券市场

情况、本人的资金需求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三、本人所持必贝特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人减持必贝特股份将遵守以下要求： 

1、减持股份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等。 

2、减持股份的价格：本人所持必贝特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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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公

司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价

格应相应调整）。 

3、减持股份的数量：如本人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1%；如本人采取大宗交

易方式减持的，在连续 90 个自然日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如本人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必贝特

股份总数的 5%。 

4、减持股份的程序：若本人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本人承诺在减持前三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本人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本人承诺在首

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四、在本承诺函履行期间，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关于

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与本承诺函内容不一致的，以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为

准。 

五、如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的，减持所得收入归必贝特所有，如因本

人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必贝特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人将向必贝特或

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本承诺函签署后，本人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签署的《关于所持广州必贝

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自动终止。” 

2、其他持股 5%以上的股东承诺 

（1）持股 5%以上的股东广州药擎承诺： 

“一、本企业持续看好必贝特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必贝特股票。 

二、本企业所持必贝特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及本企业作出的承诺，结合证

券市场情况、本企业的资金需求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三、本企业所持必贝特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减持必贝特股份将遵守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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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1、减持股份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等。 

2、减持股份的价格：本企业所持必贝特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且不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

公司在该期间内发生派息、送股、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

价格应相应调整）。 

3、减持股份的数量：如本企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1%；如本企业采取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在连续 90 个自然日减持股份的总数不得超过必贝特股份总

数的 2%；如本企业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

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5%。 

4、减持股份的程序：若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本企业承诺在减持前

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本企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本企业

承诺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四、在本承诺函履行期间，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关于

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与本承诺函内容不一致的，以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为

准。 

五、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的，减持所得收入归必贝特所有，如因

本企业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给必贝特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企业将向必

贝特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本承诺函签署后，本企业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签署的《关于所持广州必

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自动终止。” 

（2）合计持股 5%以上的股东盈科价值、盈科吉运、盈科圣辉、盈科成长二

号承诺： 

“一、本企业持续看好必贝特的发展前景，愿意长期持有必贝特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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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企业所持必贝特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将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上

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的相关规定及本企业作出的承诺，结合证

券市场情况、本企业的资金需求等情况，自主决策、择机进行减持。 

三、本企业所持必贝特股份锁定期满后，本企业减持必贝特股份将遵守以下

要求： 

1、减持股份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二级市场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

议转让等。 

2、减持股份的价格：本企业所持必贝特股份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

持价格根据届时的二级市场价格确定。 

3、减持股份的数量： 

（1）如本企业采取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本企业承诺，如截至必贝特

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本企业投资期限不满 36 个月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如截至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日，本企业投资期限在 36 个月以上但不满 48 个月的，在任意连续 60 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如截至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日，本企业投资期限在 48 个月以上但不满 60 个月的，在任意连续 30 个自然日

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1%；如截至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上市

日，本企业投资期限在 60 个月以上的，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2）如本企业采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本企业承诺，如截至必贝特首次

公开发行上市日，本企业投资期限不满 36 个月的，在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2%；如截至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

本企业投资期限在 36 个月以上但不满 48 个月的，在任意连续 60 个自然日内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如截至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

本企业投资期限在 48 个月以上但不满 60 个月的，在任意连续 30 个自然日内减

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如截至必贝特首次公开发行上市日，

本企业投资期限在 60 个月以上的，减持股份总数不受比例限制。 

（3）如本企业采用协议转让方式减持的，单个受让方的受让比例不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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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贝特股份总数的 5%。 

4、减持股份的程序：若本企业在锁定期满后减持的，本企业承诺在减持前

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本企业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本企业

承诺在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四、上述承诺在本企业作为公司合计持股 5%以上股份的股东期间持续有效。

在本承诺函履行期间，若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等监管机构关于股东减持

的相关规定与本承诺函内容不一致的，以相关法律、法规、监管政策为准。 

五、如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减持股份给必贝特或者其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企业将向必贝特或者其他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六、本承诺函签署后，本企业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签署的《关于所持广州必

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自动终止。” 

（三）关于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的预案及承诺 

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董事（独立董事及不在公

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将严格遵守下述《广州必贝特医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稳定预案》： 

“一、启动和停止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 

（一）启动条件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当公司股票连续 20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上一

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若公司股票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

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或者因其他原因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的，

则相关的计算对比方法按照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或者其他适用规定处理，下

同），且非因不可抗力因素所致，则公司应当按照下述规则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第 20 个交易日构成“触发稳定股价措施日”） 

（二）停止条件 

在以下稳定股价具体方案的实施期间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收盘价

均高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者相关增持或者回购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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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完毕，或继续增持/回购/买入公司股份将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

或继续增持股票将导致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及/或董事及/或高级管理人员

需要履行要约收购义务且其未计划实施要约收购，将停止实施股价稳定措施。 

二、稳定股价的措施 

当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成就时，公司及有关方将根据公司董事会或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的稳定股价方案按如下优先顺序实施措施稳定公司股价：1、公司

回购股票；2、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3、公司董事（不

含独立董事及不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4、其

他证券监管部门认可的方式。以上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内容如下： 

（一）公司稳定股价的措施 

公司应在触发启动稳定股价措施日起 10 个交易日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公司回

购股份的议案。董事会可以就公司的财务和资金等情况是否适合回购、回购规模

及回购会计处理等相关事项与公司会计师进行沟通，审慎决定回购股份的数量、

金额、价格区间和实施方式等关键事项。议案须经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二分之一

以上表决通过，在符合公司回购股份条件且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条件下，

全体董事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董事会中投赞成票。董事会应在作出决议后 2 个

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并将审议通过的实施回购股份的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公司将在董事会决议出具之日起 30 日内召开股东大会，公司股东大会对回

购股份的议案做出决议，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届时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大会中投赞成票。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等方案后将

依法履行相应的公告、备案及通知债权人等义务。除非违反回购公司股份的条件

或触发停止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公司将在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六个月内回

购股票。 

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通过回购股份议案的，回购公司股份的数量或金额应

当符合以下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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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金额不高于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20%且单次回购的股份数量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2%； 

2、同一会计年度内用于稳定股价的回购资金合计不超过上一个会计年度经

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 

3、公司回购股份的价格不高于公司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 

4、回购股份的数量不会导致公司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个会

计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公司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

定股价预案。 

（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稳定股价的措施 

1、启动程序 

（1）公司未实施股份回购计划 

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的情况下，并且在公司无法实施回购股票

或回购股份议案未获得公司股东大会批准，且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

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将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或触发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的要约收购义务的前提下，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在达到触发启动股价稳

定措施条件或公司股东大会作出不实施回购股份计划的决议之日起三十个交易

日内，向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并由公司公告。 

（2）公司已实施股份回购计划 

公司实施股份回购计划后，仍未满足“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

已高于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之条件，公司实际控制人及

其一致行动人将在公司股份回购计划实施完毕或终止之日起三十个交易日内，向

公司提交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并由公司公告。 

2、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公司股票的程序 

在履行相应的公告等义务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应在符合《上市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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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依照方案中所规定的价格

区间、期限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除非违反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票

的条件或触发停止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在增持方

案公告之日起六个月内实施增持公司股票计划。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增持公司股份的，增持公

司股份的数量或金额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自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成就之日起一个会计年度内，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用以稳定股价的增持公司股票的金额不超过其上一会计年度自公司领取

的现金分红金额的 50%，合计增持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公司

不得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实施增持公司股票提供资金支持。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个会

计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

股价预案。 

（三）董事（不含独立董事及不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稳

定股价的措施 

1、当公司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并且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

股份方案实施完成后，仍未满足公司股票连续 3 个交易日的收盘均价仍高于公司

上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或无法实施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增持股份的股价稳定措施时，且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不会致使公司

不满足法定上市条件或触发其要约收购义务的情况下，董事（独立董事除外，下

同）、高级管理人员将在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如期公告股份增持方案之

日或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票实施完成后的十五个交易日内，向公司

提交增持公司股份的方案并由公司公告。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法规

的条件和要求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除非违反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增

持股票的条件或触发停止股价稳定措施的条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将在增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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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公告之日起了三个月内实施增持公司股票计划。 

3、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为稳定股价之目的增持公司股份的，增持公司股份

的数量或金额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自上述股价稳定措施启动条件成就之日起一个会计年度内，公司董事（不含

独立董事及不在公司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用以稳定股价增持公司股

票的金额不低于其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处领取的现金分红（如有）、薪酬和津贴

合计税后金额的 20%，但不超过其上一会计年度从公司处领取的现金分红（如

有）、薪酬和津贴合计税后金额的 50%。 

超过上述标准的，有关稳定股价措施在当年度不再继续实施。但如下一个会

计年度继续出现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情形时，其将继续按照上述原则执行稳定

股价预案。 

4、在本预案有效期内，新聘任的符合上述条件的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应当

遵守本预案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义务及责任的规定。公司及公司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现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促成新聘任的该等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遵守本预案，并在其获得书面提名前签署相关承诺。 

（四）其他稳定股价的措施 

根据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履行相关法

定程序后，公司及有关方可以采用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以及中国证

监会认可的其他稳定股价的措施。 

（五）稳定股价措施的其他相关事项 

1、除因继承、被强制执行或公司重组等情形必须转股或触发上述股价稳定

措施的启动条件外，在股东大会审议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及方案实施期间，上述有

增持义务的人员不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除经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同意外，不

由公司回购其持有的股份。 

2、触发上述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时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

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因在稳定股价具体方案实施期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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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作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和/或职务变更、离职等情形（因任期届满

未连选连任或被调职等非主观原因除外）而拒绝实施上述稳定股价的措施。 

3、任何对本预案的修订均应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且需经出席股东大会的

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通过。 

三、约束措施 

（一）公司未履行稳定股价承诺的约束措施 

如公司未能履行或未按期履行稳定股价承诺，需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

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非因不可

抗力导致，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公司将以承诺回购的最大金额为限向投资者依

法承担赔偿责任，并按照法律、法规及相关监管机构的要求承担相应的责任；如

因不可抗力导致，应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尽可能地保护公司投资者利益。 

（二）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履行稳定股价承诺的约束措施 

如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能履行或未按期履行稳定股价承诺，需在股

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并向股东和社会公众

投资者道歉。如非因不可抗力导致，应同意在履行完毕相关承诺前暂不领取公司

分配利润中归属于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的部分，直到履行完毕相关承诺；

如因不可抗力导致，应尽快研究将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

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三）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履行稳定股价承诺的约束措施 

如上述负有增持义务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能履行或未按期履行稳定股价

承诺，需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具体原因并向股东

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如非因不可抗力导致，公司有权调减或停发薪酬或津贴，

并同意在履行完毕前暂不领取公司分配利润中归属于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的部分，直到履行完毕相关承诺；如因不可抗力导致，应尽快研究将

投资者利益损失降低到最小的处理方案，尽可能地保护投资者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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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1、发行人关于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公司对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作出承诺如下： 

“一、本公司承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

情形，相关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亦不存在不

符合发行上市条件而以欺骗手段取得发行注册的情形。 

二、如因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响，进而被中国证监会确认构成欺诈发行并责令回购股份的，公司承诺将

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如本公司股票

未上市的，回购价格为投资者所缴股款及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

和；如本公司股票已上市的，回购价格为投资者所缴股款及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

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与回购日前 30 个交易日该种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

均值孰高者。如果因本公司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导致本

公司股份变化的，回购数量将相应调整。 

三、如公司未按照本承诺采取上述股份回购、购回的具体措施的，公司承诺

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

具体原因，并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因未能履

行该项承诺造成投资者损失的，公司将依据证券监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

及金额进行赔偿。”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构成欺诈发行时购回股份的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对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作出承

诺如下： 

“一、本人承诺公司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

的情形，相关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亦不存在

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而以欺骗手段取得发行注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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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因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响，进而被中国证监会确认构成欺诈发行并责令回购股份的，本人将在中

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 5 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序，如本公司股票未上

市的，回购价格为投资者所缴股款及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

如本公司股票已上市的，回购价格为投资者所缴股款及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

计算的利息之和与回购日前 30 个交易日该种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

孰高者。如果因本公司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导致本公司

股份变化的，回购数量将相应调整。 

三、如本人未按照本承诺采取上述股份回购、购回的具体措施的，本人承诺

将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开说明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

具体原因，并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因未能履

行该项承诺造成投资者损失的，本人将依据证券监管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的方式

及金额进行赔偿。” 

（五）关于首次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后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1、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后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 

公司就首次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相关措施的切实履行作出承诺如下： 

“一、加强经营管理和内部控制，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 

公司将进一步完善内部控制，提升管理水平，严格控制费用支出，努力提高

资金的使用效率，提升经营效率和盈利能力。同时，公司将努力提升人力资源管

理水平，完善和改进公司的薪酬制度，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并加大人才培养和优

秀人才的引进力度，为公司的快速发展夯实基础。 

二、加强技术团队建设，加大研发投入和技术创新 

公司将依托自身的技术研发能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公司未来将把握市场

发展规律，加大研发投入，丰富产品类型等措施增强公司的市场竞争优势。 

三、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投资和建设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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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均围绕公司主营业务进行，公司将严格依据公司

相关制度进行募集资金使用的审批与考核，以保障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安全和有效

使用。同时，公司将确保募投项目建设进度，加快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争取募

投项目早日投产并实现预期效益，保证募投项目的实施效果。 

四、进一步完善和落实公司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 

公司在充分考虑对股东的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成长与发展的基础上，对公

司上市后适用的《公司章程（草案）》中有关利润分配的条款内容进行了细化。

前述制度的制订完善，进一步明确了公司分红的决策程序、机制和具体分红比例，

将有效地保障全体股东的合理投资回报。未来，公司将继续严格执行公司分红政

策，强化投资者回报机制，确保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得到保护。 

五、本承诺出具之后，若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

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

交易所该等规定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

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六、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

承诺，本公司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或发布

的有关规定、规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首次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后采取填

补措施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就首次公开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相关措施的

切实履行作出承诺如下： 

“1、本人承诺不越权干预公司的经营管理活动，不侵占公司利益；本人承

诺切实履行公司制定的有关填补即期回报措施以及本人对此作出的任何有关填

补即期回报措施的承诺，若本人违反该等承诺并给公司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

本人愿意依法承担对公司或者投资者的补偿责任； 

2、本承诺出具之后，若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

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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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

定出具补充承诺。 

3、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

承诺，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或发布的

有关规定、规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3、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填补即期回报被摊薄的承诺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就填补即期回报被摊薄作出承诺如下： 

“1、本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

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  

2、对本人作为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束；  

3、本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4、本人同意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订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

执行情况相挂钩；  

5、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计划，本人承诺未来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

行权条件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6、本承诺出具之后，若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作出关于填补回报措

施及其承诺的其他新的监管规定的，且上述承诺不能满足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

交易所该等规定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最新规

定出具补充承诺。 

作为填补回报措施相关责任主体之一，若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上述承诺，

本人同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等证券监管机构制定或发布的有关

规定、规则，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六）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1、发行人关于利润分配政策的承诺 

发行人就本次发行上市后利润分配政策作出如下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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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意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上市后未来三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的议案》

的全部内容。 

2、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

知》《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届时适用的《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上述制度的规定进行

利润分配，切实保障投资者收益权。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或监管部门、证

券交易所规定或要求对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另有明确要求的，则公司的利润分配

政策自动按该等规定或要求执行。 

3、若公司违反上述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管关于利润分配政

策的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董事、监事、高管就本次发行上市后利

润分配政策作出如下承诺： 

“一、本人将根据《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利润分配

政策及分红回报规划，督促相关方提出利润分配预案； 

二、本人在审议公司利润分配预案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上，将对符合

利润分配政策和分红回报规划要求的利润分配预案投赞成票； 

三、本人将督促公司根据相关决议实施利润分配。” 

（七）依法承担赔偿或者赔偿责任的承诺 

1、发行人关于依法承担赔偿或赔偿责任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 

“本公司承诺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如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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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在

监管机构作出上述认定之日起 5 日内启动回购程序，公告回购股份的计划，依法

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如本公司股票未上市的，回购价格为投资者所缴

股款及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如本公司股票已上市的，回购

价格为投资者所缴股款及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与回购日前

30 个交易日该种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均值孰高者。如果因本公司发生

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导致本公司股份变化的，回购数量将相

应调整。 

如因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有权获得赔

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

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应修

订，则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本公司将严格履行生效司法文书认定的赔偿

方式和赔偿金额，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依法承担赔偿或赔偿责任的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如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人将利

用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地位促成公司在监管机构作出上述认定之日起 5 日内启动

回购程序，公告回购股份的计划，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如公司股

票未上市的，回购价格为投资者所缴股款及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率计算的利息

之和；如公司股票已上市的，回购价格为投资者所缴股款及按银行同期活期存款

利率计算的利息之和与回购日前 30 个交易日该种股票每日加权平均价的算术平

均值孰高者。如果因公司发生权益分派、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导致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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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变化的，回购数量将相应调整。 

如因公司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有权获

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

事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

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如相关法律法规相

应修订，则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执行。本人将严格履行生效司法文书认定的赔

偿方式和赔偿金额，并接受社会监督，确保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 

3、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关于依法承担赔偿或赔偿责任的承诺 

发行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

责任。 

如公司本次发行并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被中国证监会、证

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遭

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但本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投资者损失依据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或司法机关认定的金额或公司与投资者

协商一致的金额确定。 

本人承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 

（八）对发行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声明及承诺 

1、发行人对发行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声明及承诺 

发行人承诺：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保证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

市的发行申请文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发行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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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

赔偿投资者损失。 

本公司发行申请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

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回购首次公开

发行的全部新股。” 

2、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发行申请文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的声明及承诺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承诺申请文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法律责

任。” 

3、中介机构承诺 

（1）保荐人的承诺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中信证券承诺： 

“本公司已对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其为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若因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2）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承诺 

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券承诺： 

“本公司已对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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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其为就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

者损失。若因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发行和交易中遭受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

失。” 

（3）发行人律师的承诺 

发行人律师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承诺： 

“本所及本所经办律师已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

职精神，对发行人为本次发行上市提供或披露的资料、文件和有关事实以及所涉

及的法律问题进行了合理、必要的核查与验证，对发行人的行为、所提供的所有

文件、资料、陈述及承诺的合法性、真实性、有效性进行了审查、判断，并在此

基础上制作和出具了申请文件。 

若因本所出具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

者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4）审计机构、验资复核机构的承诺 

审计机构、验资复核机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本所及本所会计师已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的规则及中国注册会

计师职业道德守则执行了对发行人的审计工作和验资复核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制

作和出具了申请文件。 

若因本所出具的申请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

造成损失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5）评估机构的承诺 

评估机构中勤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 

“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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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若因本公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

资者造成损失的，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九）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承诺 

1、发行人关于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承诺 

公司就未能履行承诺时约束措施作出承诺如下： 

“1、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

体原因，并在股东大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上向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 

2、向本公司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并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

承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如因本公司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

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外），造成投资者损失的，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相关损失。” 

2、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全体股东、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管、核心技术人

员关于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承诺 

（1）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核心技术人员、广州药擎关

于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承诺如下： 

“1、如果本人/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人/本企业将在公司的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

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本人/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公司有权将应付本人/本企业现金

分红、薪酬或津贴暂时扣留，直至本人/本企业实际履行上述各项承诺义务为止； 

3、如果本人/本企业因未履行上述承诺事项而获得收益的，所得的收益归公

司所有，并将在获得收益的 5 日内将前述收益支付给公司指定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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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果因本人/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公司或者投资者遭受损失的，

本人/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2）除发行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管、核心技术人员、广州药擎

以外的其他股东关于未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承诺如下： 

“1、如果本人/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本人/本企业将在公司的股东大

会及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媒体上公开说明未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的其

他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2、如果因本人/本企业未履行相关承诺事项致使公司或者投资者遭受损失的，

本人/本企业将向公司或者投资者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十）关于股东信息披露专项承诺 

根据《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关于申请首发上市企业股东信息披露》，发行人

就股东持股情况作出如下承诺：  

“一、公司已在《招股说明书》等申报材料中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股东

信息。公司历史沿革中曾存在股权代持情形，该等情形已依法解除。除已披露的

股权代持情形外，公司不存在其他股权代持情形，不存在股权争议或潜在纠纷； 

二、公司不存在股东入股价格明显异常的情形。 

三、公司股东不存在以公司股份进行不当利益输送的情形。 

四、公司不存在法律法规规定禁止持股的主体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

形。 

五、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自然人股东及其父母、配偶、子女、子女的

配偶均不属于《证监会系统离职人员入股拟上市企业监管规定（试行）》规定的

离职人员：即公司申报时离开证监会系统未满十年的工作人员，具体包括从证监

会会机关、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离职的工作人员，从证监会系

统其他会管单位离职的原会管干部，在证监会发行监管司或公众公司监管司借调

累计满十二个月并在借调结束后三年内离职的证监会其他会管单位人员，从证监

会会机关、派出机构、证券交易所、全国股转公司调动到证监会其他会管单位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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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调动后三年内离职的人员；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不涉及与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系统离职人员利益输送的情形；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股东

不存在代上述人员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六、除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通过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公司股份

外，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审

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及其负责人、高级管

理人员、经办人员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情形。 

七、公司及公司股东已及时向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提供了真实、准确、完整

的资料，积极和全面配合了本次发行的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依法在本次发行

的申报文件中真实、准确、完整地披露了股东信息，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 

二、不存在其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发行人及保荐人承诺，除招股说明书等已披露的申请文件外，公司不存在其

他影响发行上市和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 

三、保荐人及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的上述公开承诺内容及未履行

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合理、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经核查，发行人律师认为：发行人及相关责任主体的上述公开承诺内容及未

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合理、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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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

公告书》之盖章页） 

 

 

 

 

 

 

 

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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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

公告书》之盖章页）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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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广州必贝特医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

市公告书》之盖章页）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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